
附件1

项目编号：
福建省法学会重点课题项目申请书

	项  目  类  别
	年度重点课题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人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福建江夏学院

	填  表  日  期
	


福建省法学会制
2025年10月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承诺对本申请书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立项协议，遵守福建省法学会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福建省委政法委、福建省法学会有使用本申请书所有数据和资料的权利。若填报失实、弄虚作假、违反申报要求或有关课题管理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申请书》请用计算机填写，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一式1份。

2.封面右上方的“项目编号”由省法学会填写，申请人不填。

3.“数据表”填写注意事项：

（1）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不超过40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2）关键词：3至5个关键词，词与词之间用顿号隔开；

（3）项目组成员：不得超过8人，且必须是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人员，不含项目申请人，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项目组成员必须本人签字；

（4）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一般为综合研究报告或系列论文，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

（5）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注意小数点位置。

4.经费预算需严格按照项目类别资助额度填写。间接经费不得超过总经费的40%。

5.相关问题可咨询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福建省法学会研究部。

6.福建省法学会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39号屏东大厦4层，邮政编码：350003，联系电话：0591—85022685。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关键词
	

	项目类别
	年度重点课题

	项目申请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
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是否港澳台籍
	（是/否）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出生

年月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专业

职称
	学位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本人签字

	
	
	
	
	
	
	
	
	
	

	
	
	
	
	
	
	
	
	
	

	
	
	
	
	
	
	
	
	
	

	
	
	
	
	
	
	
	
	
	

	
	
	
	
	
	
	
	
	
	

	
	
	
	
	
	
	
	
	
	

	
	
	
	
	
	
	
	
	
	

	
	
	
	
	
	
	
	
	
	

	预期成果
	
	字数（千字）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二、项目负责人情况

	项目负责人学术简历

	


填写参考提示：1.本人学习经历、工作简历、学术兼职、近五年所获科研奖励或学术荣誉等基本情况。2.本人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与申请课题相关的代表性成果及基本观点、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贡献、同行评价和社会影响等具体情况。
	近5年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的项目情况

（限5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经费
	批准时间
	是否结项

	1
	
	
	
	
	

	2
	
	
	
	
	

	3
	
	
	
	
	

	4
	
	
	
	
	

	5
	
	
	
	
	

	近5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独著/主编与投标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限10篇/部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及时间/出版机构名称及时间
	社会评价（被引用、转载、获奖或被采纳情况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承担项目情况，仅包括省部级以上项目。2.公开发表（出版）的成果须注明出版社及刊出时间、刊名及刊期；内部研究报告须注明报送单位及时间；被引用、转载须注明引征著作或刊名、刊期；获奖情况只填省部级以上政府奖；被采纳情况填完全采纳或部分采纳。

三、项目设计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
1.[现状分析] 本项目研究中的政策现状、工作进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研究内容] 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3.[创新之处] 项目研究的亮点及初步政策建议；
4.[参考文献] 开展本项目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四、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1.[研究基础] 本课题研究的实地调研（或实验）方案、资料文献搜集整理方案、数据采集整理和运算方案、总体进度安排和年度进展计划；
2.[任务分工] 项目负责人和核心成员的具体任务分工； 
3.[研究计划] 主要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的名称、形式、字数，成果出版或发表、宣传推介的方式和计划；
4.[条件保障] 完成本项目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五、经费预算

	
	序号
	科目
	内容及金额

	直接

费用
	1
	业务费
	指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图书、收集资料、复印翻拍、检索文献、采集数据、翻译资料、印刷出版、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2
	劳务费
	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本科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 

项目聘用该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社科研究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

	
	3
	设备费
	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设备和设备耗材、升级维护现有设备以及租用外单位设备而发生的费用。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共享、租赁设备以及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

	间接

费用
	(不超过总经费的40%)
	经费

总额
	


注：经费开支科目参见《福建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六、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本表需写明以下内容：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项目申请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项目申请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位公章
2025年10月24日                 2025年10月24日


附件2

2025年度福建省法学会重点课题项目申报汇总表
单位名称：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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